
在
提
升
教
育
水
準
'
增
進
國
家
競
爭
力
，
同
時
在
營
造
優
質
的
學
習
環
境
，
促
進
教
育
機
會
均
等
，
公

平
與
正
義
是
社
會
永
續
發
展
的
基
石
，
教
育
改
革
則
是
促
進
社
會
公
平
正
義
的
重
要
環
節
之

一
。

教
育

會
均
等
的
理
念
與

踐

教
育
機
會
的
均
等
，
直
接
保
障
個
人
的
基
本
權
益
，
間
接
促
成
社
會
的
開
放
與
進
步
，
在
大
多
數
﹒

民
主
國
家
中
，
教
育
機
會
均
等
理
想
的
實
現
，
是
國
家
發
展
過
程
中

一
項
重
要
追
求
目
標

。

教
育
機
會

均
等
理
念
的
演
變
，
至
少
包
括

三
種
涵
義
.. 

(
一
)
重
視
入
學
機
會
的
均
等
，
指

不
同
社
會
階
層

、

地
區
、
家
庭
、

種
族
、

性
別
的
學
生
，
其

就
學
的
機
會
均
等

。

(
二
)
重
視
教
育
過
程
的
均
等
，

指
各
類
不
同
背
景
的
學
生
，
應
在
同
等
條
件
的
教
育
情
境
下
接

受
適
性
的
教
育
，
主
要
包
括
教
育
內
容

、

經
費
、
師
資
、
設
備
的
均
等
，
也
包
含
最
低
受
教
年
限
的
保

障
。

(
三
)
期
望
教
育
結
果
差
距
的
縮
小
，

指
基
於
社
會
公
平
正
義
的
理
念
，
對
原
已
處
於
社
會
、
經

濟
、

文
化
不
利
地
位
的
弱
勢
學
生
，
在
教
育
資
源
分
配
的
過
程
中
，
應
給
予
「
積
極
的
差
別
待
遇
」

媒
體
、
教
育
與
文
化

20 1 



'
ρ斗，依

-Z M 
•• 

的
社
會

200 

《
回
應
》

mAA 

' 

θ

楊
朝
祥

斗
則
干
一
一
口

自
有
人
類
以
來
，
就
開
始
有
教
育
活
動
存
在
，
自
有
教
育
活
動
存
在
以
來
，
就
開
始
有
教
育
問
題

產
生
。

教
育
問
題
是
社
會
問
題
的

一
部
分
，
隨
著
現
代
社
會
的
變
動
發
展
，
教
育
問
題
愈
趨
複
雜
，
教

育
的
革
新
進
步
也
就
愈
形
重
要
。

從
工
業
革
命
以
後
，
資
本
主
義
以
經
濟
為
首
的
社
會
型
態
成
為
國
際
的
主
流

。

今
日
世
界
知
識
爆

增
一
日
千
里
，
資
訊
科
技
突
飛
猛
進
，
人
類
生
活
形
式
急
邊
轉
變
，
在
物
質
文
明
日
新
月
異
的
浮
面

下
，
我
們
不
禁
要
重
新
思
考
，
人
類
存
在
的
本
質
和
社
會
永
續
發
展
的
基
礎

。

教
育
改
革
的
目
標
不
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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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}
U
O

且
已
〈
。
急
切
只
F
E
B
g
o
口
)
。

回
顧
我
國
過
去
教
育
的
發
展
，
國
民
教
育
學
齡
兒
童
就
學
率
已
達
九
十
九
﹒
九

二
%
，
國
中
畢
業

生
就
學
機
會
率
已
達

-
O
六
%
，
實
際
升
學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者
亦
達
九
十

二
%
'
高
等
教
育
就
學
率
佔

十
八
至
二
十
二
歲
人
口
數
的
三
十

一
%
'
而
許
多
研
究
也
指
出
，
國
內
各
級
教
育
數
量
的
擴
展
，
已
使

得
地
區
、
家
庭
社
經
背
景
、
種
族
、
性
別
等
因
素
，
對
個
人
教
育
機
會
取
得
的
影
響
力
有
減
弱
的
現

象
。

因
此
就
入
學
機
會
的
均
等
而
言
，
我
國
已
達
先
進
國
家
之

一
般
水
準
。

就
教
育
內
容
、
教
育
環
境
的
改
善
而

言
，
自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至
八
十
七
年
，
教
育
部
陸
續
推
動
發

展
與
改
進
國
民
教
育
五
年
計
畫
、
六
年
計
畫
、
第

二
期
計
畫
、
整
建
國
民
中
小
學
教
育
設
施
計
畫
，
有

效
充
實
並
改
善
國
民
教
育
環
境
和
設
備

。

九
年
國
教
以
來
，
教
育
部
大
力
推
動
課
程
實
驗
研
究
，
並
因

應
社
會
變
遷
，
多
次
修
訂
中
小
學
課
程
標
準
'
期
能
提
供
學
生
適
性
發
展
的
教
育
內
容

。

在
教
育
制
度

及
法
制
化
方
面
，
八
十

三
年

一
月
修
正
公
布
大
學
法
，
八
十

三
年
二
月
制
定
公
布
師
資
培
育
法
，
八
十

四
年
八
月
制
定
公
布
教
師
法
，
八
十
八
年

二
月
修
正
公
布
國
民
教
育
法
部
分
條
文
，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制

定
公
布
教
育
基
本
法

，

這
些
基
本
法
制
的
建
立

，
將
為
教
育
制
度
的
發
展
奠
定
良
好
的
基
礎

。

而
教
師

專
業
素
質
的
逐
漸
提
升
，
班
級
學
生
人
數
及
師
生
比
率
的
逐
漸
降
低
，
均
有
助
於
教
育
品
質
的
提
高

。

在
充
實
教
育
經
費
方
面
，
總
教
育
經
費
佔

G
Z
旬
之
比
率
，
近
年
來

一
直
維
持
在
六

.
七
五
%
至
七

﹒



。
六
%
之
間
，
此
項
比
率
已
不
低
於
世
界
先
進
國
家

。

因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就
教
育
過
程
、
制
度

、

內
容
的
均
等
而
言
，
我
國
已
有
相
當
的
成
效
，
可
作
為
今
後
努
力
的
基
礎

。

就
縮
小
教
育
結
果
的
差
距
而

言
，
教
育
部
多
年
來
補
助
地
方
國
民
教
育
經
費
，
充
實
教
育
設
施
及

提
高
員
額
編
制
，
已
有
效
平
衡
地
區
教
育
資
源
不
均
的
現
象

。

八
十
六
年
五
月
修
正
公
布
特
殊
教
育

法
，
八
十
七
年
六
月
制
定
公
布
原
住
民
族
教
育
法
，
並
持
續
推
動
各
項
中
長
程
計
畫

。

八
十
五
年
教
育

部
推
動
教
育
優
先
區
計
畫
，
針
對
文
化
不
利
之
地
區
學
校
及
弱
勢
族
群
學
童
，
發
展
界
定
明
確
指
標
，

針
對
指
標
提
出
補
助
措
施

。

因
此
就
教
育
結
果
差
距
的
縮
小
而
言
，
政
府
已
採
取
各
項
具
體
有
效
的
措

施
，
當
然
還
有
待
繼
續
的
努
力

。

未
來
教
育
改
革
努
力
的
方
肉

教
育
改
革
是
整
體
性
、
前
瞻
性
、
持
續
性
的
工
作

。

其
目
標
在
尋
求
教
育
的
自
由
化
、
多
元
化
和

現
代
化
J以
提
升
國
家
競
爭
力
。
為
有
效
推
動
教
育
改
革
工
作
，
提
升
教
育
水
準
'
教
育
部
正
積
極
推
動

十
二
項
「
教
育
改
革
行
動
方
案
于
自
八
十
八
年
度
至
九
十

二
年
度
上
半
年
，
為
期
五
年
，
總
經
費
需

求
為

一
五
七
0
億
元
。
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制
定
公
布
教
育
基
本
法
，
象
徵
我
國
教
育
改
革
歷
程
中

一
個
重

媒
體
、
教
育
與
文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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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的
里
程
碑
，
將
使
我
國
未
來
教
育
發
展
方
向
更
為
明
確

。

(
一
)
建
構
以
學
生
學
習
權
為
中
心
的
教
育
新
體
制

教
育
基
本
法
明
定
人
民
為
教
育
權
之
主
體
，
學
生
之
學
習
權
及
受
教
育
權
，
國
家
應
予
保
障
。
我

國
未
來
教
育
發
展
，
對
於
學
生
學
習
權
，
父
母
教
育
權
和
教
師
教
育
權
的
有
效
保
障
，
將
成
為
施
政
的

一
項
重
要
策
略
。
未
來
國
家
或
政
府
在
教
育
中
的
角
色
，
將
會
從
過
去
主
導
轉
向
協

助
和
監
督
的
角

色
。

教
育
部
將
以
教
育
基
本
法
為
法
制
化
的
中
心
，
建
構
有
利
學
生
學
習
的
教
育
制
度
和
內
容
，
充
實

並
有
效
運
用
教
育
資
源
，
加
強
教
育
研
究
、
督
導
及
評
鑑
，
使
教
育
機
構
(
學
校
)
、
教
師
、
父
母
在

良
好
的
教
育
環
境
中
，
負
起
輔
導
協
助
受
教
者
的
責
任

。

(
二
)
鼓
勵
開
放
參
與
，
促
進
教
育
多
元
發
展

教
育
改
革
的
現
代
化
，
必
須
與
民
主
自
由
的
思
潮
相
結
合
，
在
大
專
教
育
應
強
調
學
校
自
主
，
學

術
自
由
，
在
中
小
學
教
育
應
配
合
地
方
自
治
，
貫
徹
分
層
負
責

。

未
來
教
育
部
將
調
整
過
去
統

一
督
導

的
心
態
，
主
動
協
助
各
大
專
院
校
發
展
特
色
，
輔
導
地
方
政
府
推
展
教
育
政
策
，
鼓
勵
私
人
參
與
教
育

事
業
，
更
期
望
學
者
專
家
，
社
會
大
眾
踴
躍
建
一

一
一
一
口
，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
、
教
師
、
家
長
、
民
間
教
改
人

士

共
同
參
與
，
以
期
廣
納
社
會
資
源
，
共
同
建
構
民
主
參
與
，
多
元
開
放
之
教
育
環
境
，
以
促
進
教
育
事

業
多
元
蓬
勃
發
展
。



自

(
三
)
提
升
教
育
品
質
，
暢
通
升
學
管
道

教
育
改
革
的
最
終
目
標
在
提
升
國
家
人
力
素
質
，
其
基
礎
在
落
實
教
學
品
質

。

教
育
部
將
研
提
教

育
經
費
基
準
法
案
，
寬
籌
並
有
效
運
用
教
育
資
源
，
促
進
高
等
教
育
卓
越
發
展
，
培
育
技
職
專
業
人

才
，
繼
續
充
實
中
小
學
教
學
設
施
，
落
實
小
班
制
，
建
立
多
元
、
專
業
之
師
資
培
育
制
度
，
研
辦
教
師

終
身
進
修
護
照
，
以
增
進
師
資
素
質
，
提
升
教
育
品
質
。
此
外
，
將
積
極
推
動
高
中
、
技
職
體
系
、
大

學
之
考
招
分
離
及
多
元
入
學
方
案
，
分
別
如
期
實
施
，
以
疏
緩
學
生
升
學
壓
力
，
發
展
學
校
特
色

。

至

於
延
長
國
教
基
本
年
限
之
問
題
，
已
著
手
成
立
委
員
會
，
將
進
行
研
議
規
劃
'
將
於
九
十
學
年
度
前
作

政
策
性
宣
布
。

(
四
)
加
強
弱
勢
族
群
教
育
，
促
進
教
育
機
會
均
等

為
促
進
教
育
機
會
均
等
，
落
實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及
教
育
基
本
法
特
別
保
障
原
住
民

、

身
心
障
礙
者

及
其
他
弱
勢
族
群
之
教
育

。

教
育
部
除
寬
籌
固
定
比
率
之
經
費
，
研
擬
相
關
法
規
，
建
立
符
合
特
殊
需

求
之
教
育
體
系
外
，
未
來
更
將
推
廣
特
殊
族
群
學
前
教
育
，
加
強
課
程
與
教
學
，
增
設
原
住
民
完
全
中

學
，
推
展
多
元
文
化
教
育
，
整
合
區
域
性
特
殊
教
育
資
源
，
加
強
身
心
障
礙
學
生
職
業
教
育
之
轉
銜
服

務
，
以
期
達
成
社
會
公
平
正
義
的
理
想
。

(
五
)
加
強
資
訊
網
路
教
育
，
提
升
全
民
資
訊
應
用
知
能

媒
體
、
教
育
與
文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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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因
應
現
代
社
會
國
際
化

、

資
訊
化
之
趨
勢
，
教
育
部
已
規
劃
資
訊
網

路
教
育
之
長
程
遠
景
，
逐

步
推
動
「
校
校
有
電
腦
，
班
班
可
上
網
」
之
方
案
，
配
合
九
年

一
貫
課
程
將
資
訊
科
技
融
入
各
科
教

學
，
培
訓
教
師
資
訊
素
養
，
充
實
各
學
科
數
位
化
教
材

資
源
，
並
提
供
全
民
網
路
化
學
習
資
訊
與
多
元

化
學
習
管
道
，
以
全
面
提
升
我
國
資
訊
網
路
教
育
的
廣
度
及
深
度

。

(
六
)
推
動
終
身
教
育
，
建
立
學
習
社
會

為
因
應
世
界
發
展
趨
勢
，
教
育
部
已
研
訂

「
邁
向
學
習
社
會
」
白
皮
書
，
積
極
執
行
「
推
展
終
身

教
育
，
建
立
學
習
社
會

」
中
程
計
畫
，
未
來
推
動
重
點
將
朝
向
制
度
化
、
動
態
化
、
平
民
化
之
目
標

。

積
極
建
立
終
身
教
育
法
制
，
落
實
相
關
研
究
成
為
制
度
，
以
動
態
方
式
培
養
民
眾
各
種
終
身
學
習
的
知

能
，
並
提
升
參
與

意
願
'
推
動
嘉
惠
社
經
地
位
不
利
者
之
學
習
方
案
，
以
期
掀
起
全
民
終
身
學
習
的
風

潮
，
透
過
政
府
與
民
間
團
體
、
家
庭
通
力
合
作
，
共
同
建
構
成
為

「
人
人
有
書
讀
，
處
處
可
讀
書
」
的

現
代
化
社
會
。

結
笠Ii..... 

教
育
改
革
是

一
項
社
會
改
造
運
動
，
符
合
公
與
義
的
現
代
社
會
，
需
要
全
民
建
立
共
識
，
通
力
合



作
，
也
需
要
教
育
的
革
新
與
進
步
參
與
建
構

。

國
內
教
育
改
革
在
朝
野
共
同
努
力
下
已
有
初
步
的
成

果
，
為
順
應
現
代
教
育
思
潮
，
教
育
基
本
法
制
定
有
其
重
大
意
義
，
對
我
國
教
育
發
展
亦
將
有
深
遠
影

響
。
如
何
在
以
人
民
為
教
育
權
主
體
的
最
高
原
則
下
，
確
立
教
育
基
本
方
針
，
建
構
教
育
新
體
制
，
值

得
全
民
繼
續
努
力
予
以
實
踐
。

多
年
來
我
國
教
育
體
制
和
實
際
運
作
，
已
逐
漸
走
向
分
層
負
責
、
開
放
參
與
、
多
元
彈
性
的
趨

勢
，
今
後
教
育
改
革
的
方
向
將
注
重
分
層
負
責
，
專
業
自
主
，
寬
籌
經
費
，
有
效
運
用
，
多
元
發
展
，

評
量
績
效
，
保
障
弱
勢
，
開
放
參
與
，
朝
向
建
立
學
習
社
會
的
理
想
邁
進
，
更
期
望
學
者
專
家
、
民
間

團
體
及
社
會
大
眾
共
同
參
與
，

一
起
為
建
構
現
代
化
教
育
的
目
標
努
力

。

媒
體
、
教
育
與
文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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